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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6931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新中法        主办券商：平安证券 

 

新中法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为全资子公司担保的公告 

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(一)担保基本情况 

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中法新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浙江中

法”）根据目前的发展计划以及资金需求，现拟向平安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办理人民币 2000 万元综合授信。新中法高分

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为此次授信提供连带保

证担保。 

(二)是否构成关联担保 

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(试

行）》第三十六条（四）规定，挂牌公司与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

子公司发生的或者上述控股子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，可以免予按

照关联交易的方式进行审议和披露。浙江中法系公司全资子公司，故

此次担保不构成关联担保。 

(三)表决和审议情况 

2017 年 4 月 26 日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 5 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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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《2017年度公司融资及担保

方案》。 

2017 年 5 月 12 日，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100.00%审议通过了《2017 年度公司融资及担保方案》。同

意 2017 年度，公司及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拟向金融机构申请合计

不超过 6.6 亿元人民币的融资额度；公司为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全

资子公司浙江中法新材料有限公司的金融机构授信提供的担保不

超过 3.5 亿元人民币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被担保人（姓名/名称）：浙江中法新材料有限公司 

被担保人住所：安吉县梅溪镇临港经济区晓墅工业园区 

法定代表人（如适用）：张民强 

注册资本（如适用）：50,000,000.00 元 

主营业务（如适用）：饱和聚酯树脂、塑粉制造、销售；化工原

料（除危险化学品和易制毒化学品）销售；货物进出口业务。 

成立日期（如适用）：2010年 9 月 9日 

注册地址（如适用）：安吉县梅溪镇临港经济区晓墅工业园区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浙江中法根据目前的发展计划以及资金需求，现拟向平安银行

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办理人民币 2000 万元综合授信。公司

为此次授信提供连带保证担保。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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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公司提供担保的原因 

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，有助于补充子公司发展资

金， 有利于改善公司财务状况，对公司日常性经营产生积极的影

响，进一步促进公司业务发展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(二)担保事项的利益与风险 

董事会认为，公司为浙江中法提供担保不会给公司带来重大的

财务风险，不会损害公司利益。 

五、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

项目 金额/元 比例 

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226,500,000.00 100.00% 

其中 

逾期担保累计金额 0.00 0.00% 

超过本身最近一期经审计净

资产 50%的担保金额 144,473,197.16 63.78% 

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担保

对象提供的担保金额 
226,500,000.00 100.00% 

其中，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

138.06%。 

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为 0.00 元，因担保被判决败诉可能承担的

损失金额为 0.00元。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担保协议 

（二）新中法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

议 

（三）新中法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

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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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中法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 年 1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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